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校退費規定 

 

 開課前 

開課前4周申請退課，將扣除註冊費用，退還其餘費用。 

開課前3周申請退課，將扣除註冊費用後，退還其餘費用90%。 

開課前2周申請退課，將扣除註冊費用後，退還其餘費用80%。 

 

 開課後 

學生完成授課 25%以內申請退課，將扣除註冊費用後，退還其餘費用 60% 

學生完成授課 25%-50%申請退課，將扣除註冊費用後，退還其餘費用 50% 

學生完成授課50%以上申請退課，將不予退費。 

報名4周內課程之學生，申請退費將不予退費。 

學生申請更換課程，將不予退費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我清楚所有退費規則，並遵守其規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